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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輔導團
組織：
(一) 由教育處處長擔任團長。

(二) 聘請特殊教育專家學者擔任顧問。

(三) 特殊教育與學前科科長擔任副團長。

(四) 本市特教輔導團業務承辦人擔任執行秘書。



特教輔導團
組織：
(五) 輔導團依需求分設身心障礙輔導小組、資優
輔導小組，視實際需要調整組員人數。

1.輔導團置召集人一人，由團長遴選本市現任或
退休國中小校長有特教專長者擔任。

2.每組置組長一人，由團長遴選本市特教教師或
專業人員擔任；置輔導員三至十人，依本市遴聘
辦法選出。



特教輔導團
組織：

(六) 特教輔導團團員為一年一聘之無給職，但

可優先參與輔導專業成長訓練課程，擔任特教研

習講師、特教評鑑委員及參與特教參訪安排。



特教輔導團
團員之資格及遴選：
(一) 基本資格

1. 持有各類教育階段之合格特殊教育教師證，且
具備特教班三年以上之教學經驗者。

2. 教學經驗豐富、具專業知能及持續自我成長者
，並有意願擔任者。

3. 學有專精之社會人士或已退休且熱心推動特教
工作之資深教師。



特教輔導團
團員之資格及遴選：
(二) 甄選資格

1. 自我推薦

2. 學校推薦



特教輔導團
團員之資格及遴選：
(三)遴選條件

1. 曾任本市特教輔導團團員且表現優異者

2. 經教育處推薦者

3. 具有特殊優良表現或貢獻，並具有證明者

4. 曾獲本市特殊優良教師者
106組織

2.106特教輔導團組織.pdf


特教輔導團
運作模式：
經本府聘為特教輔導團團員者，每週選定一日下

午不排課（依前一學年期末特教輔導團團務會議

決議之），減授課兩節，於輔導工作進行期間准

予公假，課務以代課方式辦理。



特教輔導團
工作任務：

1. 學校輔導

2. 研發與推廣

3. 評鑑訪視

4. 增能與進修

http://special.hc.edu.tw/WebMaster/?section=6
http://special.hc.edu.tw/WebMaster/?section=43


特教輔導團
考核與獎勵：

(一)團員應接受持續培訓，其參與假日
、夜間及寒暑期進修，免受限學校進修
員額限制。

(二)依據新竹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標準
補充規定給予敘獎，並作為續聘之依據
。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